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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婦聯會與美齡樓 

婦聯會人事、財務、業務不受國民黨控制，黨產會不當認定婦聯會為國

民黨附隨組織，本會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該案現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繫

屬中。婦聯會財產來自固有財源及財產、會費及自辦業務結餘、捐贈及

執行業務結餘，並無不當或不法，黨產會認定婦聯會财產為不當取得下

令沒收，本會不服提起行政訴訟，該案現亦在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繫屬中。 

 

黨產會以不知何法律依據與不知何公正客觀標準，自行計算婦聯會「現

存利益」現金部分高達 465億，遠高於本會銀行存款總額，明顯係預留

株連其他單位之伏筆。本會雖已提出各種證據說明及申請更正，該會以

「與本會調查不符」或「委員會議認無必要」等理由，不予採納或處理。

黨產會以行政權代行司法權，嚴重侵害人民受憲法保護之財產權。 

 

本次黨產會妄以尚未確定之處分為基礎，急於舉行聽證程序追索美齡

樓，違反行政訴訟法第 116 條第 5 項規定，實屬違法濫權，本會嚴正

抗議。抗議內容及理由見本會已正式提交之陳述意見書。 

 

退步言，黨產會對美齡樓的調查報告計 21頁，扣除緣起，結論及附件，

實質調查內容 12頁，其中國民黨如何取得 9頁，婦聯會及社福基金會

部分僅 3 頁。本次聽證黨產會未請國民黨到場說明，剝奪國民黨答辯

權，意圖使本會背負由黨產會片面認定的負面原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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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退萬步言，由黨產會調查報告可知，事實上婦聯會係捐款社福基金會

向國民黨價購土地，並非由國民黨撥用，購買價格經鑑價與市價相當；

且興建資金，設計、營造、監造皆與國民黨無關，並無任何「不當」可

言。 

 

本會重申，婦聯會財產並非不當取得，捐贈成立婦聯社福基金會，興辦

各種社會福利工作，並共同置辦永久會址，過程合法程序完整，絕無不

當或不法。婦聯社福基金會接受捐贈，依捐助章程進行各項社會福利、

公益及教育事項，符合設立宗旨。 

 

婦聯社福基金會美齡樓用地，係向國民黨以公平合理市價購得；興建費

用係以自有資金支應，應屬憲法財產權保障範圍，不應由黨產會認定為

不當取得或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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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勞軍/軍宅捐款真相 

婦聯會並非國民黨附隨組織，黨產會自始即不應認定本會財產為不當

取得，現今法院對附隨組織案與沒收財產案仍未判定，黨產會急於舉行

聽證，意圖沒收美齡樓，本會嚴正抗議。但為求釋明真相，並為歷史留

下紀錄，本會以下先澄清勞軍／軍宅捐款之真相，回答本次聽證會設定

的核心及前提問題，就是婦聯會的財產並非不當取得。 

 勞軍捐款性質並非稅捐 

黨產會多次運用公權力及特定媒體扭曲事實，將民國 40 年代開始的愛

國敬軍運動，描述成政府強制徵收的稅捐，並運用黨國體制移轉給婦聯

會。這套說詞，是建立在錯誤認知上的蓄意誤導。詳細說明如下： 

 

我國為租稅法律主義，黨產會前曾表述「納稅義務人、課稅標的、

課稅標準、稅率、稽徵程序均需依立法機關所制訂的法律詳予規

定」（見圖一），可知租稅判斷標準應包括： 

1. 法律依據：是否經立法院通過、總統頒佈 

2. 徵收單位：是否由國稅局、地稅處徵收 

3. 欠繳執行：是否由法院、行政執行處強制執行 

 

民國 40 年代由進出口公會，全國及省工業會辦理之勞軍捐款／

獻係由各該團體自行決議、自行委託銀行代收，自行核定退費、

自行決議更改金額及停辦，與上述標準不符，並非國家租稅。黨

產會強行認定勞軍捐款／獻為租稅，進一步認定婦聯會相關財產

為不當取得予以沒收，實「違背法律保留原則，侵害人民財產權，

而與憲法第 15條及第 23條規定之意旨不符，核屬悖於民主法制

之違憲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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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之一：108年 3月 19日黨產會處分書第 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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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之二：108年 3月 19日黨產會處分書第 9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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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產會於上揭處分書中，有許多錯誤認定，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進

出口公會角色、銀行委託代收作業及分撥會議性質，簡述如下： 

1. 進出口公會在勞軍捐款上具有自發性及自主性，該公會為： 

(1) 捐款人（公司）組成之公會，捐款係由其會員大會決議

通過； 

(2) 勞軍捐款之辦理單位，經辦時收取業務費用並留用利息； 

(3) 實際勞軍單位，經分撥使用勞軍捐款 60.5 億元（佔總

額 34.7%）。 

2. 勞軍捐款之收繳，係由進出口公會委託銀行代收；捐款人因

故需退款時，亦由各該公會核退後由銀行退款；各該公會事

後以書面通知軍友社，副/轉知婦聯會，完全未經政府機關介

入。且銀行為各該團體自行選擇，如進出口公會係由各地公

會委託當地商業銀行代收，工業總會及省工業會係委託華南、

彰化、第一銀行代收，黨產會指稱「由全國銀行依政府指示

於進口商結匯時強制收繳」，認知明顯錯誤。(見圖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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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二 108年 3月 19日黨產會處分書第 1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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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分撥會議係事後協調性質，依前一年度已經捐獻之金額，按

需求分配使用，參加者分包括： 

(1) 捐款組織：進出口公會 

(2) 勞軍組織：進出口公會、軍友社、婦聯會 

(3) 軍方代表：總政戰部、警備總部 

(4) 中央社工會 

其中警備總部為軍方勞軍業務主辦單位，據了解係因勞軍團

體進入三軍營區，且涉及人員及金錢，需有具保防、監察功

能之總部層級單位協調辦理。當時五個總部（陸、海、空、

聯勤、警備）中以警備總部最為適合。中央社工會（第五組）

則為負責反共抗俄相關工作之業管單位。 

由 74次分撥會議紀錄可知，分撥會議係協調各該團體將前一

年度已繳交捐款之分配使用，對續徵、減徵捐款並不具黨產

會所謂「支配性地位」。(見圖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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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108年 3月 19日黨產會處分書第 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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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出口公會勞軍捐款真相 

根據政府檔案紀錄，我們可明確還原勞軍捐款的歷史真相。進出口公會

勞軍捐款始於 44 年台海險危，商界響應全國各界號召海內外支援金馬

前線運動，台北市進出口公會於會員大會時一致通過響應。45 年起繼

續捐獻，經全國會員代表大會暨所屬各地公會會員大會通過發動。 

各地公會決議後，由各地公會委託各該地商業銀行，於辦理進口結匯時

代收，有紀錄之總額約 174 億元，辦理過程及使用見表一之一、一之

二。 

表一之一：台灣省進出口公會、各縣市進出口公會勞軍捐款辦理流程及使用 

(44、45年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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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之二、台灣省進出口公會 各縣市進出口公會勞軍捐款辦理流程及使用 

       (47年起至 78年流程，其中 76、77年未撥付婦聯會) 

附註：民國 73 年依共同權責成立存款專戶，由進出口公會、婦聯會、軍友社共同

核章 

 

 工（漁）業外匯捐款真相 

 

根據文獻紀錄，工業界捐款始於 45 年響應蔣夫人興建軍眷住宅

號召，工業界發起籌集捐獻，經由理事會決議後，籲請所屬會員

捐獻。 

民國47年蔣夫人呼籲增建軍宅3500戶，全國工業團體發起響應，

由各公會籲請所屬會員踴躍贊助。45 及 46 年度捐款由各會員團

體代收，47年起起由全國工業總會、台灣省工業會聯函委託華南、

彰化、第一銀行代收。(辦理流程見表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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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全國工業總會  台灣省工業會工業外匯捐款辦理流程及使用 

      (自 47 年婦聯會受捐起至 78 年止流程) 

 

民國 47年台灣省漁會響應蔣夫人增建 3500戶軍眷住宅號召，通

過捐獻決議，呈報農林廳漁管處核備。台灣省漁會委託台灣銀行

代收，其餘流程及金額不詳。 

工（漁）業捐款至婦聯會軍宅計畫之總額為 81.5億元。 

 

 勞軍捐款為民間自發運動 

進出口公會及工業會捐款為民間自發之愛國敬軍捐款，與政府無

關、更絕非政府稅捐。 

此案於 47年立法院財政、經濟、交通、預算委員會聯席會議口頭

質詢時，要求行政院外匯貿易審議委員會說明：勞軍捐款徵收根

據及手續、以何單位委託何家銀行代收及代收方式、是否由何機

關核准、金額分年列記、傳聞增加經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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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年 7月 6日行政院尹仲容主委行文回覆立法院，說明本案並非

政府主辦「無案可查」，轉向進出口公會及省工業會函查，其回函

實已澄清黨產會不當認定勞軍捐款為「稅捐」的所有誤解(詳見附

件一)。 外匯審議會公文如下(圖四)，該二民間組織回覆要點見

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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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軍捐款自 44年台海形勢緊張，經各該捐款單位通過辦理開始，

至 78年 7月停辦截止，自始至終不需經政府同意。 

進出口公會辦理勞軍捐款期間，若有會員因故需退費，均由該團

體自行核准後通知銀行退費，事後行文軍友社，副/轉知婦聯會，

不需經過政府單位核可。(見附件二、三) 

    



15 

 

貳、 婦聯會財產來源 

婦聯會為民國 39年依非常時期人民團體組織法成立之婦女愛國公益組

織，其財產來自： 

一、 固有財源及財產（含大陸時期及海外慈善公益捐贈） 

二、 會費及自辦業務結餘 

三、 捐贈及執行業務結餘 

 固有財源及財產 

蔣夫人大陸時期及海外友人捐助之慈惠公益捐款，108 年 3 月 19 日黨

產會處分書已肯認與被處分人 39年成立後所取得之財產無關。1然處分

書中仍有固有財產未排除之計算錯誤，本會已依黨產條例，於同年 8月

2 日行文黨產會申請更正。108 年 3 月 19 日黨產會處分書中業務結餘

計算錯誤，由婦聯會提出證據申請更正部分見表四。 

表四：婦聯會已申請更正之固有財產 

 

     

結餘 現值估算 

(107) 

現值估算 

(109) 

廣東銀行存款 354,240 356,989 369,460 

分會不動產 延平南路及

至誠路自行

籌措購置 

 
 

 會費及自辦業務結餘 

婦聯會成立後，即努力發展組織，推動各項工作。除分會外，總會亦有

大量自辦業務，自籌經費照顧軍民及老幼病殘同胞，簡述如下。 

 

 
1詳見 107年 10月 4日聽證會中華民國婦女聯合會簡報及書面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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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聯會成立時，國事險危，為能迅速發展組織推動慈惠工作，會

費採就地繳費就地使用方式，由各分支會自行收取，用於推動各

項工作，如有結餘，始上繳總會。(見附件四、五、六) 

本會 170箱歷史資料遭銷毀，會費總額無從計算。依偶然發現殘

存之 71-72年（部分）紀錄可知，當時分支會、及各地工作隊均

上繳會費。(見表五) 

表五：71-72年分支會及各地工作隊上繳會費登記表(部分檔案)  

 

婦聯會除興辦托兒所、育幼院、眷村生產事業、復健醫院外，並

由總會自行辦理遺族學校、惠幼托兒所、光揚國劇專案等業務。

雖本會資料 170箱遭銷毀，然殘存部分資料可證，本會自辦業務

確實有結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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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聯會會費及自辦業務結餘與勞軍捐款無關，108年 3月 19日黨

產會處分書中未予排除之計算錯誤，本會已依黨產條例，於同年

8月 2日行文黨產會申請更正。108年 3月 19日黨產會處分書中

業務結餘計算錯誤，由婦聯會提出證據申請更正部分見表六。 

表六：婦聯會已申請更正之自辦業務結餘  

（元）  結餘  現值估算（107） 現值估算（107） 

遺族學校       

   台幣   50,494,562    52,127,399    52,343,735  

   美元      141,396       152,011       159,067  

惠幼托兒所   33,291,820    40,000,329    40,796,336  

光揚國劇專案    6,978,006     7,065,146     7,126,700  

 捐贈及執行業務結餘 

婦聯會接受各界捐款，辦理各項勞軍及軍宅興建業務。其中勞軍及軍宅

相關計畫，獲捐總額為：158.7億元，實際到會為 153.3億元，包括： 

進出口公會勞軍捐款： 67.1億元 

                     （實際到會 61.7億元） 

工（漁）業外匯捐款： 81.5億元 

機關團體及個人捐款：  9.7億元 

影劇附勸：  0.4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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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七：74次分撥會議紀錄與婦聯會紀錄對照表 

1.工業總會、省工業會係委託華南、彰化、第一銀行代收，次

年交付婦聯會。工總除留用年度利息外，並自捐款總額中收

取業務費，歷年業務費總額為 6,000餘萬元。 

2.台灣省漁會係委託台灣銀行代收捐款。 

以上工（漁）外匯捐款總額：81.5億元 

 

民國 40年代國事危殆、軍民同舟一命，愛國敬軍捐款踴躍，捐

款者包括：僑外人士、機關學校、人民團體、工商團體、分會

募捐等。(見附件六、七、八、九) 

個人及團體捐款：9.7億元(不含 0.4億元影劇附勸，詳見說明

如下) 

黨產會批判的影劇附勸，雖為政府辦理，實經正當民主程序，

特說明如下： 

婦聯會興建第一、二批眷舍 5,000 戶完成後，移交國防部不敷

分配，蔣夫人遂於 47 年號召增建 3,000 至 5,000 戶軍眷住宅，

(億元）  分撥金額  實際到會金額 

興建軍宅 50.3  47.3 

勞軍及其他用途 17.0  14.4 

總額 67.1  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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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勸募不及支應，婦聯會向省議會提出請願，希能延續實施中

之「影劇票勞軍救災附勸」，將金額撥付婦聯會捐建軍眷住宅之

用。(見附件十一、十二、十三) 

各該年度請願案由臨時省議會及省議會受理，委員會審查同意

請願案，經大會通過繼續實施影劇附勸決議，正式行文省政府，

省政府交各縣市稅捐稽徵代辦。(詳見表八)。 

根據紀錄，46 年 7 月至 49 年 6 月底，影劇附勸金額約 4,188

萬元，用於興建影劇一村、二村、三村、四村、五村、六村、

七村。 

表八：影劇附勸辦理流程婦聯會軍宅計畫自 46年 7月起受捐至 49年 6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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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聯會依照捐贈者之指定用途辦理相關工作，其中最為人所熟

悉的包括：  

• 興建十八期軍宅計 284村、53,026戶 
• 眷村幼稚園、托兒所 
• 救護班、急救班、眷村環境衛生工程、手工藝訓練、眷村生

產事業、軍眷職業訓練及就業輔導 
• 軍眷子女獎學金 
• 兒童牛奶站 
• 電影工作隊(至各鄉村設區播於電影) 
• 縫製征衣、布草鞋編織 
• 前線、地區（艱苦地區、偏遠地區）、三節勞軍 
• 烈士遺族、殘疾及貧苦無依軍眷慰問 
• 興辦育幼院、學校、醫院 
• 裝配義肢及復健 
• 軍眷子女獎學金 
• 駐院軍中牧師 
• 急難救助、災區慰問 

綜上，婦聯會接受捐贈總額為 153.4億元，業務使用為 112.9億元，

結餘 40.5億元。(見表九)。 

表九：婦聯會受捐贈及執行業務結餘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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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婦聯會、婦聯社福基金會與美齡樓 

 一、婦聯會與婦聯社福基金會 

表十、婦聯社福基金會歷年評鑑紀錄 

婦聯社福基金會接受捐贈，依章程捐贈辦理社會福利與文教等公益

事項，黨產會 109年 9月 25日調查報告顯有誤解。 

 

評鑑日期 評  鑑  名  稱 評鑑結果 

94.09.29 獲內政部 94年度全國性社會福利慈善基金會

評鑑 
優等 

97.10.29 獲內政部 97年度全國性暨省級財團法人社會

福利慈善基金會評鑑 
優等 

100.08.01 獲內政部 100年度全國性暨省級財團法人社會

福利慈善基金會評鑑 
優等 

103.10.30 獲衛福部 103年度全國性暨省級財團法人社會

福利慈善基金會評鑑 
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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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十一、附聯社福基金會捐助及收入佔比 

 

 

  



23 

 

表十二、98-107年婦聯社福基金會捐助類別金額及百分比 

二、婦聯社福基金會與美齡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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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聯設福基金會取得土地後，自行委託設計、營造、監造公司，

各該公司均與國民黨無關(合約見五、六、七)。支付費用金額

如下： 

－互助營造（股）公司工程款 399,405,364元 

－大元聯合建築師事務所   18,773,318元 

－國海建築經理公司服務費  12,581,269元 

－其他規費等          2,780,060元 

－產權登記等規費              759,953元 

總額           434,299,96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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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財〉中華民國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興建美齡樓工程合約書 

  

圖六：〈財〉中華民國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興建青島東路辦公大樓建築師委任契約

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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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七:〈財〉中華民國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興建美齡樓營建管理委任契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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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勞軍捐款絕非不樂之捐 

 美齡樓不應被黨產會沒收 

婦聯社福基金會為婦聯會捐助成立，辦理社會公益捐贈之組織，與婦聯

會創會精神及理念一致。兩會置辦共同永久辦公處所，齊心協力貢獻國

家，並無不當。美齡樓為人民財產，受憲法財產權保護，不應被黨產會

沒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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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台北市進出口公會核退捐款後副知婦聯會 

 

 

  



32 

 

附件三：台灣省進出口核退捐款後通知軍友社及婦聯會 

附件四：宜蘭縣分會、南投縣分會、台南縣分會上繳會費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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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聯勤分會、陸軍十軍團分會、空軍分會上繳會費函文 

 

附件六：貿協新村工作隊、影劇二村工作隊、銀聯二村工作隊上繳會費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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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個人與團體捐款徵信-中央日報(民國 47.7.5 ) 

 

附件八：海外僑胞捐款由外交部轉致婦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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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外商捐款來函 

 

 

附件十：三籓市華僑捐款由財政部函轉婦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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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一：婦聯會發動捐建第三期軍眷舍向省議會請願獲通過至 47年 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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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二：婦聯會發動捐建第三期軍眷舍向省議會請願獲通過至 48年 6月底 

 

附件十三：婦聯會發動捐建第三期軍眷舍向省議會請願獲通過至 49 年 6 月底(通

知九縣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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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四：〈財〉中華民國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法人登記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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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五：〈財〉中華民國婦聯社會福利基金會法人章程(第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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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婦聯會購買土地向董事長蔣夫人呈文獲可(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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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婦聯會購買土地向董事長蔣夫人呈文獲可(P.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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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婦聯會購買土地向董事長蔣夫人呈文獲可(P.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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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六：婦聯會購買土地向董事長蔣夫人呈文獲可(P.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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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十七：社福基金會向董事長辜嚴倬雲報告設計興建監造費用 

 

 

 


